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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8月 7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如你所知，埃及正在组织一次在其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于 2017 年 8 月

29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主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其对保持和

平这一首要目标的潜在贡献”。 

 此次公开辩论会的目的是：强调维持和平任务对保持和平这一首要目标的潜

在贡献，并探讨安全理事会如何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加强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成效及

其在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中的作用，以及对以包容方式有序地过渡到重建和发

展的贡献，而这些是保持和平的根本支柱。谨随函附上辩论会所需的概念说明(见

附件)，请将其分发给安理会，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为荷。 

 

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阿姆鲁·阿布拉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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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8月 7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概念文件 

  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其对保持和平这一首要目标的潜在贡献 

 1. 背景 

 由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十分复杂且此起彼伏，因此，联合国需要

在冲突各阶段采取更有力、一致和全面的办法。一种正在形成的智慧是，联合国

必须部署符合初衷、最有利于预防和消除暴力冲突根源的工具，以期找到持久解

决办法。在这方面，联合国对 2015 年的工作进行的三次大审查得出结论认为，

对于当今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安全挑战，本组织必须从各阶段划分明确的应对方法

转变为连续性更强的应对方法，以推动实现保持和平的最终目标。 

 安全理事会第 2282(2016)号决议将“保持和平”定义为构建社会共同愿景的

目标和过程，在刚刚摆脱冲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该决议还指出，“保持和平”

包括“开展活动以防止冲突爆发、升级、延续和再度发生，消除冲突根源，协助

冲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实现民族和解，走向恢复、重建和发展”。这一宽泛的

定义表明，需要充分探讨联合国可用的各种工具和活动，并在采取对策的整个过

程中对其持续加以利用，而且要适应它们所针对的特定情况。这些工具包括一系

列活动，从预防性外交到维持和平和冲突后建设和平。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第 2086(2013)号决议“欣见维持和平行动有助于为实

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确立一个全面战略”，强调“联合国开展的维和活动应促进冲

突后建设和平，防止武装冲突重现，在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方面取得进展”。该

决议还强调，“必须在创建维和特派团时就了解建设和平挑战”，“以确保在建立

和平、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与发展之间进行协调和统一，从一开始就有效地应对

冲突后局势”； 

 2017 年 4 月，安理会被恳请注重与维持和平特派团取得成功所需的政治基础

有关的维持和平改革问题，并分析特派团的授权任务和总体概念是否符合实地的

政治现实。但是，安理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审议维持和平任务的成效，探讨其作

为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是否和如何为保持和平做出贡献。 

 因此，除了与基本的军事和警务有关的安全和保护目标外，维和任务应当：

(a) 在冲突后活动的各个阶段适应新出现的政治和业务挑战；(b) 围绕一系列综合

性政治、方案和业务任务进行设计，优先支持建立包容、有效的国家机构，并加

强国家能力；(c) 对照明确的政治和治理基准进行计量；(d) 遵循更广泛的区域和

跨界情况和动态；(e) 设想明确的退出战略，目的是增强国家、区域，双边和联

合国行为者的能力，为维持和平的长期目标奠定基础。 

 涉及维持和平任务的设计、执行和审查工作的这五个要素不仅将提高特派团

的业务成效，而且还可能提高特派团的财政效率。 

https://undocs.org/ch/S/RES/2282(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08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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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目标 

 公开辩论会力求强调维和任务对保持和平这一首要目标的潜在贡献，尽可能

根据现有维和特派团或正在缩编的特派团的不同情况。辩论会将探讨安全理事会

如何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加强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成效及其在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

中的作用，以及对以包容方式有序地过渡到重建和发展的贡献，而这些是保持和

平的根本支柱。 

 3. 供审议和讨论的关键问题 

 鼓励各会员国利用自身对维持和平任务正处在执行阶段或退出阶段的情势

的理解和看法，探讨以下问题。他们也被恳请思考如何酌情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

在以下领域对安全理事会的咨询职能。 

 a. 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任务授权(如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

稳定团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 

 为便于安理会审议修改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规定，使其更好和不断适

应不断变化的实地情况和使其有助于保持和平所需的更广泛的政治和

发展基础，需要什么样的分析框架？ 

 维和任务授权如何能够以最佳方式补充旨在推动并鼓励对话和民族和

解的现有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努力？ 

 如何制订维持和平任务才能确保定期和有系统地接触包括妇女和青年

在内的当地社区、宗教领袖和地方当局，以支持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形

成社会凝聚力？ 

 b. 国家自主和管理向退出阶段过渡(例如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和联合国海地稳

定特派团) 

 安全理事会应如何确保随着特派团缩编，维和任务符合并支持国家优先

事项？ 

 在过程中和缩编阶段，维持和平特派团的结构和综合构成部分应以何种方

式进行调整，以便补充为加强国家保持和平能力和机构而进行的努力？ 

 4. 通报人 

 秘书长(或常务副秘书长)(待确认)；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顾问、和平行动问

题高级别独立小组前成员优素福·马哈穆德；审查建设和平架构专家咨询小组前

主席格特·罗森塔尔。 

 5. 成果/后续行动 

 对辩论会成果没有设想。但是，辩论会的目的是在非洲启动后续区域磋商，

以期进一步了解主持或帮助非洲大陆维持和平行动的非洲联盟和主要行为体的

观点。 

 


